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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人民检察院瞄准企业需求，做优“检察供给”—

护航民企更好更稳发展
通讯员 乔 乔

“非常感谢检察院，不仅帮我们挽

回损失 128 万元，还针对管理漏洞精

准提出检察建议，又为我们送上普法

‘大餐’。‘检察护企’让我们的发展更

好更稳了！”近日，省人大代表、河南龙

成集团董事长朱书成向西峡县人民检

察院表示感谢。

挖“蛀虫”帮企业追赃挽损

龙成集团员工崔某负责将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弃铜渣运输到某子公司

统一销售处理，李某负责原材料电解

铜 冶 炼 工 作 ，二 人 因 工 作 产 生 交 集。

2020 年 7 月，崔某和李某一拍即合，一

起偷运废弃铜渣。截至 2023 年 9 月，

二人共偷运 12次。

2023 年 11 月，西峡县公安局以二

人涉嫌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至西峡县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环节，崔某、李某

拒不退缴违法所得。第一检察部主任

袁子淇告知二人，检察机关在研究过

案情后，认定二人的行为构成职务侵

占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法定刑为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若

二人能认罪认罚并退缴违法所得，则

符合法定从宽条件。在袁子淇的释法

说理下，二人自愿认罪认罚并退缴违

法所得 128 万元，并取得龙成集团的

书面谅解。

2023 年 12 月，西峡县人民检察院

以崔某、李某涉嫌职务侵占罪提起公

诉，建议法院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2万元。2024年 1
月，西峡县人民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并

依法作出判决。

堵“漏洞”延伸护企触角

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不能就

案办案，更要做好“后半篇文章”。西

峡县人民检察院瞄准企业需求，做优

“检察供给”，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主动聚焦企业需求，提供订单式

法律服务。该院进入该企业一线生产

车间等工作场所，详细了解企业当前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真听取了企业

对检察机关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并就企

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困惑和企

业合规经营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向

企业发放“法治需求清单”，收集企业涉

检法治需求，并通过大数据模型抓取近

年来涉及龙成集团的案件，从企业内部

管理制度执行不彻底、信息化手段运用

不充分、部分员工法治意识不强等方面

切入，积极将企业的“需求清单”转化为

检察机关的“履职清单”。

持续优化“检察供给”，检企互动

更高频高效。在“精准把脉”后，西峡

县人民检察院量身定制检察建议，助

力企业完善管理漏洞，结合涉案企业

经营情况，在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强化员工法治教育、提高纳税意识等

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3 月 14 日，西

峡县人民检察院向该企业公开送达检

察建议，鼓励、引导企业加强自身合规

建设，以法治服务帮助企业增强法治

意识和抗风险能力。以真实案例为切

口，送法进企业。4 月 30 日，西峡县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雄到龙成集团为

全体干部职工上了一堂量身定制的法

治课，深度剖析了与企业生产经营息

息相关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假冒注册商标等罪名，受到与会人员

的好评。②5

法治关注法治关注

本报讯 （通讯员刘 毅）“真

是 太 感 谢 你 们 了 ，要 不 是 你 们

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办，我愿意

真心悔改，保证不会再犯……”

近日，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原植

物种子罪的陈某向宛城区人民

检察院的检察官真诚悔过。

陈某为使用罂粟果壳熬茶治

疗肚子疼，在自家院子种植罂粟。

经检验，种子未经灭活，有活力。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

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陈某的行为

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

种子罪的构成要件，但鉴于该案

情节显著轻微，且陈某已 74 岁，

瘫痪在床，如果“一诉了之”，虽

然 符 合 法 理 ，但 不 利 于 社 会 稳

定。检察官通过向领导汇报召

开联席会对案件进行讨论，同时

深入走访调查，最终，检察官向

陈某当场宣读并送达了不起诉

决定书，并借此机会，向陈某周

边邻居进行以案释法。②5

不起诉传递检察温度

本报讯 （通讯员张 君）近

日，方城县公安局释之派出所龙

祥苑警务室迎来了一群活泼可

爱的小朋友，他们来参加一场别

开生面的警营开放日活动。

活动伊始，小朋友们在警务

室民警的细心引导下，有序地参

观了警务室警用装备室、执法

办案室等场所。民警用生动有

趣的语言，详细讲解了警用装

备 的 性 能 、 用 途 和 使 用 方 法 ，

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民警

还结合日常工作内容，为小朋

友们讲述了通俗易懂的防范诈

骗小故事，向小朋友们传授了

识别诈骗、防范诈骗的方法和

技巧。小朋友们学得认真，纷纷

表示要将学到的知识带回家，告

诉家人和同学，共同增强防范意

识。②5

参观警营增强防范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佟亚飞）近

日，南召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开展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跟庭

观摩评议活动，市人民检察院职

务 犯 罪 检 察 部 门 组 织 淅 川 、西

峡、内乡、社旗等 4 个基层院对

口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对该

案进行庭审观摩。

庭 审 过 程 中 ，公 诉 人 紧 紧

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

行 发 问 ，熟 练 借 助 多 媒 体 向 法

庭展示全案证据，层次清晰、繁

简 得 当 ，从 事 实 认 定 、法 律 适

用、案件定性、量刑情节等方面

发 表 公 诉 意 见 ，有 力 地 指 控 犯

罪 事 实 ，同 时 对 被 告 人 进 行 释

法说理、警示教育，实现办案三

个 效 果 的 统 一 。 庭 审 结 束 后 ，

评议组对此次庭审开展评议交

流。②5

跟庭观摩促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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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刘 娟 周

丹）日前，宛城区人民法院茶庵

法庭与该区高庙镇政府“非诉讼

解 纷 工 作 站 ”在 高 庙 镇 政 府 成

立。该工作站是我市首个在乡

镇基层建立的源头预防和化解

矛盾纠纷的前哨站点。

该工作站的设立，是为了在

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推动、

多方参与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其工作内容包括法律咨

询、矛盾排查、联席研判、纠纷分

流、定期通报、跟踪回访、调解指

导、诉讼服务等，及时调处或就

地化解矛盾纠纷，为涉诉群众提

供便捷高效的法治服务水平，维

护辖区社会稳定，构建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并推动诉源治理，实

现对矛盾纠纷的诉前有效预防

和化解。②5

日前，市交警部门针对夏

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的

规律特点，组织警力采取定点

检 查 与 流 动 巡 查 相 结 合 、日

查与夜查结合的方式，严查酒

驾醉驾，全力预防和减少各类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

故发生。②5

通讯员 梁太康 摄

严查酒驾醉驾

本报讯 （通 讯 员 程远景 高

尚）日前，方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巡回

法庭在该县大寺森林公园公开开庭

审理一起非法狩猎案并当庭宣判。

国有方城大寺林场工作人员、当地镇

村干部及群众 100余人旁听了庭审。

2024 年 3 月 19 日，被告人乔某

某在方城县二郎庙镇大寺林场铁佛

寺护林站点附近使用电瓶、增压器、

电击线等工具架设“电猫”，在林地

进行非法狩猎，引起林场着火，过火

面积约 13 亩。根据方城县人民政

府发布的禁猎公告，方城县全域属

于全年禁猎区，乔某某架设的“电

猫”属于禁用的捕猎工具。

法官审理认为，被告人乔某某

违犯狩猎法规，在禁猎区使用禁止

的工具进行狩猎，并造成林场失火

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

猎罪。被告人乔某某案发后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

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乔

某某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自愿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以依法从

宽处理。

审判员当庭宣判：被告人乔某

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被告人乔某某当庭表示认

罪，不再上诉。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结合案

情，向旁听群众答疑解惑，讲解了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呼吁

大家爱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环境，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好公民。随后，刑庭干警向旁听

群众发放了相关普法宣传页。②5

本报讯 （通讯员王 宪 申扬帆）

近日，高新区人民法院采用巡回审判

的方式，将“庭审现场”搬到了南阳的

新晋网红公园——申伯公园，以更加

“接地气”的方式，为在场群众讲授了

生动的“法治课”，营造了尊重和保护

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原告四川省某公司是某知名商标

的权利人，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被告店

铺销售的白酒与正品不符，经鉴定，非

原告公司生产，系假冒产品，遂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

失。

在合议庭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

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的举

证、质证和辩论，审判长和合议庭成员

耐心倾听双方的诉辩意见，庭审过程

规范有序，旁听群众纷纷为合议庭的

专业点头认可。最终在合议庭的主持

下，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并

当场履行完毕。

庭审结束后，法院干警向现场群

众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通过发

放宣传手册、讲解案例和实物展示，

向群众介绍生活中常见的假冒伪劣

产品与辨别真伪的常用办法，让大家

直 观 了 解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的危

害 ，呼 吁

大 家 通 过

正 规 合 法

途 径 购 买

商 品 ，以

免 上 当 受

骗。②5

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近日来到社旗县下洼镇坑黄小学，开展

“家庭教育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②5

通讯员 闫茹雪 艾 立 肜钰硕 摄

镇平县《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镇平县《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镇平县《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姚 红 伟 身 份 证 号 码 ：4129****

6703085218，马晓鹏身份证号码：

4129****730319003X：

2023 年 8 月 18 日，镇平县城市

管理局根据县问题楼盘化解处置

指挥部交办姚红伟、马晓鹏在镇平

县安国路北段西侧未取得《特殊建

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擅自投入

使用，该行为违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

十八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 ,
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

69000 元（陆万玖仟元整）含本案滞

纳金 69000元（陆万玖仟元整）合计

138000 元（壹拾叁万捌仟元整）的

行政处罚。

因 采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进

行送达，现我局将《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 :116 号）进行公告送达。

请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3日

内，向镇平县城市管理局申请进行

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 召

联系电话 :18338259688
联系地址 :镇平县平安大道西

段北侧

镇平县城市管理局

2024年 5月 21日

姚 红 伟 身 份 证 号 码 ：4129****

6703085218，马晓鹏身份证号码：

4129****730319003X：

2023 年 8 月 18 日，镇平县城市

管理局根据县问题楼盘化解处置指

挥部交办姚红伟、马晓鹏在镇平县

安国路北段西侧未取得《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建设，该行为

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七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 筑 法》第 六 十 四 条 的 规 定 ，参 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行政处罚

裁量标准的规定，确定你的违法行

为 属 于 轻 微 违 法 ,本 机 关 决 定 对 你

（单位）作出罚款 121019 元（壹拾贰

万壹仟零壹拾玖元整）含本案滞纳

金 121019 元（壹拾贰万壹仟零壹拾

玖元整）合计 242038元（贰拾肆万贰

仟零叁拾捌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进行

送达，现我局将《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文 号 :115 号）进 行 公 告 送 达 。 请

收 到 本《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后 3 日

内 ，向 镇 平 县 城 市 管 理 局 申 请 进

行 陈 述 和 申 辩 ，逾 期 视 为 放 弃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 召

联系电话 :18338259688
联系地址 :镇平县平安大道西段

北侧

镇平县城市管理局

2024年 5月 21日

姚 红 伟 身 份 证 号 码 ：4129****

6703085218,马晓鹏身份证号码：

4129****730319003X：

2023 年 8 月 18 日，镇平县城市

管理局根据县问题楼盘处置化解

工作指挥部交办的以姚红伟、马晓

鹏作为玉兰花园实控人的情况说

明，认定姚红伟、马晓鹏所建镇平

县玉兰花园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擅自施工建设，该行为

违犯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确定你的违法行为属

于轻微违法,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

作出罚款 605140 元（陆拾万零伍仟

壹 佰 肆 拾 元 整）含 本 案 滞 纳 金

605140 元（陆拾万零伍仟壹佰肆拾

元整）合计 1210280 元（壹佰贰拾壹

万零贰佰捌拾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 采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进

行送达，现我局将《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 号 :114 号）进 行 公 告 送 达 。

请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3日

内，向镇平县城市管理局申请进行

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 召

联系电话 :18338259688
联系地址 :镇平县平安大道西

段北侧

镇平县城市管理局

2024年 5月 21日

乡村普法保护生态环境以案释法宣传知识产权

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